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（衡东县草市镇中心卫生院）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卫生方针政策，协助政府实施农村医改工作；

2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，开展农村常见病，多发病的诊疗，护理；

3、贯彻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全部配备，使用基本药物，实行网上采购，统一配送，零差价销售；

4、协助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调查和处置工作，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报告；

5、对所属行政村卫生室实行一体化管理，承担对卫生室和乡村医生的业务管理和指指导；

6、协助做好区域内食品卫生，饮用水卫生，公共场所卫生，做好爱国卫生工作；

7、协助做好新型农合工作；

8、完成各级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人员编制情况

2024年现有职工人数共87人，其中编制人数48人，临时工39人；退休人员40人，遗嘱人员8人。
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746.71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286.06万元；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720.0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720.08万元，项目支出0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1579万元，较预算增加832.29万元，总支出150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50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0％；项目支出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因单位各项工作任务较重，开支较多，年初预算较少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6.5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万元，公务接待费2.51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554.21万元，负债总额802.87万元，净资产651.34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018.2万元，在用资产2018.2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本单位纳入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746.71万元，其中，基本支出746.71万元，项目支出0万元；全年执行数1579.3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579.3万元，项目支出0万元；本年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，全面推进了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本单位无项目，未开展项目绩效。
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部门绩效管理不够科学；

预算编制和执行存在较大差异；

针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应在坚持“提高认识、强化管理、科学设定、注重实效”的基础上，提高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质量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（无）

